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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重要蚊媒傳染病防治第九十次聯繫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3年 11月 5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3時 

地點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7樓協調指揮中心 

主席：衛生福利部周常務次長志浩代、環境部沈常務次長志修代 

紀錄：吳加樂 

出席單位與人員：詳如簽到單。 

一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二、確認第八十九次聯繫會議紀錄。 

三、第八十九次聯繫會議提示事項辦理情形追蹤。 

    決定：第 1130905-03 案繼續追蹤；第 1131011-01、1131011-

02、1131011-03、1131011-04 及 1131011-05 案同意解除

列管。 

四、報告事項：略。 

（一） 重要蚊媒傳染病疫情現況與發展 

（二） 登革熱公共環境清理辦理情形 

（三） 高風險地區病媒蚊密度監測情形 

（四） 新北市政府本土登革熱防治工作報告 

（五） 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及屏東縣政府重要蚊媒傳染病

防治工作報告 

主席提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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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有關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報告雲林縣北港鎮

埃及斑蚊拓殖防治建議，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與

雲林縣政府合作落實執行埃及斑蚊消除計畫，並請國

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協助持續監測當地埃及斑

蚊分布情形，以確保達成消除目標。 

（二）有關臺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提報中央權管場域查獲

陽性孳生源一事，請各有關部會加強督導所權管之場

域落實環境管理及儘速完成孳生源清除工作。 

（三）依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病媒蚊密度監測結果，

部分近期發生登革熱疫情之行政區病媒蚊密度偏高，

請地方政府持續落實各項防治工作。 

五、提案討論： 

    案    由：有關環境部 113 年 10 月 29 日函示因登革熱防治

需求之環境用藥藥劑噴灑劑量及使用器材與標示

不同時，宜有相關安全性評估並計算符合環境用

藥標示說明書建議之濃度範圍一事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提案單位：高雄市政府。 

    說    明： 

（一） 前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98 年函釋「使用特殊環境用

藥，其稀釋倍數宜因地制宜，適時適量」，惟現行

「環境用藥貯存置放使用管理辦法」對病媒防治

業使用特殊環境用藥之稀釋倍數如未依產品標示

使用，未有具體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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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（下稱化學署）環境用藥安

全使用宣導網 112 年 9 月 16 日新聞稿表示，環境

用藥的標示為建議的使用方式，可基於「當地環境

因素」、「抗藥性」及「緊急防治」調整。環境用

藥標示「建議使用的濃度範圍」，為平時社區消毒

的濃度，緊急防疫時用藥濃度需考量當地溫度、環

境、氣候、區域、降雨及病媒蚊抗藥性等問題。 

（三） 化學署 113 年 9 月 23 日環化控字第 1138008782

號函文說明（略以）目前公告之環境用藥藥效檢測

方法，係以動力式噴霧方式為基礎，將藥劑以稀釋

倍數每平方公尺 50 毫升之使用劑量進行檢測。現

行特殊環境用藥標示說明書之「空間噴灑」方式，

多以「動力式噴霧機」設備，並以「每平方公尺」

50 毫升使用量規範稀釋倍數。然而實務操作的「空

間噴灑」係以 3D 立體空間「立方公尺」為整體防

治空間的概念，並以「煙霧機」將藥劑霧化後，進

行空間噴灑使藥劑能長時間飄浮且均勻分佈，以

增加觸殺飛行性害蟲。 

（四） 綜上，建請特殊環境用藥標示說明書依施作機具

不同而提供不同建議之稀釋濃度或藥劑量範圍，

以利地方政府執行化學防治時依循辦理。 

    決    議：對於使用熱煙霧機防治登革熱病媒蚊部分，請化

學署鼓勵環境用藥製造業者配合地方政府用藥及

機具需求，提出環境用藥查驗登記或變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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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七、散  會：下午 4 時 50 分。 


